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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 者 王洋 通 讯 员 李丽
云） 近日，交口县人民检察院携同妇联、团
县委走进辖区第二中学开展法治宣传进校
园活动。

交口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胡耀方以
“与法同行，护航青春”为主题为第二中学
300余名师生讲授了一堂干货满满的法治
课，主要介绍了检察机关的职能作用，重点

讲解了检察机关参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
作的全过程，让广大学生深刻了解检察机
关是如何全方位为未成年人筑牢司法屏
障。

法治课上，胡耀方从未成年人身心特点
和校园法治教育实际需求出发，并结合近年
来检察机关办理的未成年人典型犯罪案件，
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向学生们介绍了盗窃、故

意伤害、帮助信息网络犯罪、寻衅滋事等犯
罪的具体表现形式和危害后果，以及严重不
良行为的矫治教育措施和影响，引导学生进
一步增强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坚守法律

“红线”，常葆道德“高线”，加强自我保护，杜
绝不良行为,远离违法犯罪。

整个授课过程采用“提问+奖励”的方
式，学生积极参与互动问答，现场气氛活
跃。

“检察官讲得太生动有趣了，让我们在
故事里学法懂法、在日常生活中守法用法，
我们一定会牢记教导，做遵纪守法的好青
年。”“这堂法治课收获颇多，检察官以案释
法，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太实用了，给我
们敲响了警钟。”“希望检察官常来学校为
我们分享法律方面的知识，我们会把所学
所闻传播给身边人。正如老师所讲，传播
知识就是在传播爱心，我们愿做传播正能
量的‘使者’，让人人学法、懂法、守法。”授
课结束后，同学们纷纷感言。

今日之风华少年，明日之民族希望。
青少年的价值取向和法治意识的培养关乎
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交口县人民检察院将
持续发挥法治副校长的积极作用，与社会
各界加强协作，形成合力，全力以赴为未成
年人提供优质的检察产品和法治保障。

本报讯 （记者 王洋） 盗窃金额 13020
余元，犯罪嫌疑人王某某，一名年仅 16 岁的
花季少年。在一次审查案件过程中，临县人
民检察院的承办检察官发现嫌疑人王某某并
非单次作案，而是连续多次作案，作案时间长
达两年之久。承办检察官陷入沉思：“花样年
华为何深陷犯罪泥沼？”“这到底是家庭教育
的过失，还是社会教育的缺失？”

为解开谜团，进而从根源上预防青少年犯
罪的发生，承办检察官对王某某的犯罪成因展
开深入调查。结果发现，嫌疑人王某某幼年父
母双亡，与 80多岁的奶奶相依为命，因奶奶还
需照顾其 9岁的弟弟，对于王某某的日常教育
无能为力。长此以往，导致王某某无心上学，
初中毕业后就辍学打工，步入社会。家庭教育
和学校教育的先后缺位，让王某某的价值观、
金钱观以及法律观均出现严重问题。

在案件办理过程中，检察官了解到王某
某主观恶性不大，走上歪路完全是生活拮据
所迫。见此，检察官多次登门探望其奶奶并
适时救助其兄妹。同时，积极和村委、驻地派
出所沟通，多途径对王某某的家庭给予救助
和帮扶。得知有很多人帮助他的家庭，王某
某幡然醒悟，表示未来会通过自己诚实劳动，
学习一技之长，做一个守法的人。

运用“小”案“实”做的办案模式，形成了对
涉罪未成年人“司法＋家庭”教育挽救的合力，
有效地提高了案件质效，这是临县人民检察院
检察官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长期坚持

“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把“教育、感化、挽
救”方针贯彻到司法办案全过程的生动体现，
也再一次彰显出了检察机关的司法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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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康桂芳）“感谢贵院在办
理案件时客观、公平、公正的审判处理，特别感
谢刘红梅法官……”近日，一起帮助信息网络
犯罪活动罪案件的被告人席某某的家属，从千
里之外邮寄一面写有“司法为民 明断是非 坚
守正义厘定曲直”的锦旗和一封手写感谢信，
寄到临县人民法院法官刘红梅手中，感谢法院
为当事人秉持公道办实事，公正司法暖人心。

2023年 7月，临县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席
某某犯诈骗罪向临县人民院提起公诉。经审
理，本院认为被告人席某某明知他人利用信息
网络实施诈骗，仍为他人犯罪提供通讯技术帮
助，其行为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公
诉机关指控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
实、充分，但在对被告人席某某指控罪名上，临
县人民法院认为指控不当，予以纠正。最终判
被告人席某某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有
期徒刑二年九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

案件从受理到执行完毕结案，让当事人
家属真真切切感受到临县人民法院的工作严
谨认真与为民情怀。

锦旗虽轻，却承载着沉甸甸的认可和赞
许；手写信淡墨素笺，映出浓浓的司法情。刘
红梅坦言：“收到这面锦旗非常感动，对我既
是肯定，也是鞭策。在接下来工作中，我们将
始终践行‘不忘初心，司法为民’的宗旨，依法
公正办理每一件案件，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
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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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木二东 通讯员 郑东
慧） 近日，石楼县交警大队走进石楼职业
中学，开展了一场主题为“交通安全进校
园”的宣讲活动，加强中学生的交通安全
意识，提高广大师生的事故防范能力。

宣讲民警通过 PPT 讲解的方式，以
一盔一带为重点，结合学校周边交通环
境，倡导大家在日常参与交通时要遵纪
守法，过马路看红绿灯，走斑马线，不要
在大街上、公交车上推搡，乘坐摩托车电
动车戴好安全头盔，不私自驾驶摩托车
电动车出行。随后，宣讲民警为学生们
播放了辖区事故案例视频，对视频中的
事故原因进行分析，引导大家在参与交
通时能够尽量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发

生事故时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由于近
期降雪不断，道路湿滑，民警提醒广大学
生上下学尽量采用公共交通的方式，做
好保暖防滑，不要在马路上嬉戏打闹，养
成文明交通的良好习惯。

为了加强宣传效果，石楼交警还组
织了互动环节。民警现场邀请学生代表
进行模拟演练，如何正确佩戴安全头盔、
如何安全过马路等，学生们积极参与，现
场气氛活跃。

此次宣讲活动不仅让学生们了解了
交通安全知识，更重要的是让他们认识
到安全出行的重要性。活动结束后，学
生们纷纷表示将严格遵守交通安全法
规，争做文明出行的使者。

本报讯 （记者 符宏伟
通讯员 秦舒棋）“你好，我
们是消防宣传员……”近日，
诸多市民在家中被上门授
课，学习消防安全知识。为
深化消防宣传“五进”工作，
进一步强化群众消防安全意
识和自防自救能力，积极打
造全方位、立体式的消防安
全宣传格局，吕梁市消防救
援支队推动消防宣传“进家
庭”活动，切实提升全民消防
安全素质。

“入户式”普及推广。宣
传人员挨家挨户深入居民家
庭中，讲解煤气泄漏、油锅起
火等常见火灾扑救、居民自
建房隐患排查方法等消防知
识，为居民发放宣传资料，提
醒居民在日常生活中要做到

“三清三关”。掌握必要的消
防安全常识。此外，还借助
身边的真实案例，分析和解
答大家日常遇到的消防安全
问题。

联合志愿者“进家庭”。联合当地消防
志愿者主动上门宣讲，为居民发放宣传资
料，提醒居民定期自查及整改家中火灾隐
患，从根本上预防和减少家庭火灾事故的

发生。
“熏陶式”宣传教育。利用业主群、单

元群等点对点高频次张贴消防提示海报，
提高居民们的消防安全意识，切实起到耳

濡目染的宣传效果。借助消防宣传车、公
示栏等固定宣传阵地，发布消防公益广告
和消防安全提示，形成“处处有标语、屏屏
有画面”的宣传氛围。

筑牢未成年人保护法治屏障
交口县多部门携手护航青春与法同行

工
作
人
员
向
同
学
们
宣
传
法
治
知
识

消防宣传“进家庭”敲门入户送平安

石楼交警

安全宣传进校园 交通知识记心间

交警与同学们互动交流

消防宣传员上门入户宣传消防知识


